
变更决定
20XX年XX月XX日,在本公司会议室,保定XXXX有限公司股东XX就公司组织机构组成人员人选问题，做出如下决定：

一、1.任命XX为公司董事，免去XX公司董事职务。

股东对拟任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。拟任公司董事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七十八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十二条规定的任职条件。在以上审查的基础上，决定XXXX为公司董事。董事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

2.聘任XX为公司监事职务，免去XX公司监事职务。

股东对拟任公司监事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。拟任公司监事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任职条件。在以上审查的基础上，决定XXX为公司监事。

3.聘用XX为公司经理职务，解聘XX公司经理职务。

股东对拟任公司经理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。拟任公司经理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任职条件。在以上审查的基础上，公司聘用XXX为公司经理。

4.聘用XX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，解聘XX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。

股东对拟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。拟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任职条件。在以上审查的基础上，公司聘用XXX为公司财务负责人。

二、其他登记事项不变。

股东签字：

保定XXXX有限公司

20XX年XX月XX日
